
冒用他人註冊商標作為網址名稱有無商標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之適用

發文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發文字號：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89.03.07.  (八九)智商九八０字第890015273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89年3月7日

主旨：關於冒用他人已註冊之商標作為網址名稱是否違反商標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一事，復

　　　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按商標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之適用涉及刑罰，本件所指「網域名稱」與「公司或商號名

　　　稱」性質尚屬有別，且為不同法律規範範疇，依罪刑法定主義原則似無類推適用之餘

　　　地，惟該法條之適用係屬司法機關職權，本局意見僅供參考。

　二、商標與網址名稱登記均係採先申請先登記制度，對於以他人商標文字搶先登記為網址

　　　名稱者，或以網址名稱特取部分作為商標圖樣申請註冊者，依目前商標法及相關法規

　　　規範如下：

　　（一）以他人註冊商標登記為網址名稱，並於網頁或相關網路資訊上表彰他人同一或類

　　　　　似的商品或服務者，可能構成商標法第六十一、六十二條等侵害商標專用權情事

　　　　　。另網址名稱的使用或標示，縱非作為商標使用，但有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與他

　　　　　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似得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四條規

　　　　　定規範之。

　　（二）以他人著名的網址名稱作為商標申請註冊者，若所註冊使用的商品或服務與他人

　　　　　登記網址名稱所提供網路資訊上的商品或服務相關聯，而在客觀上有致消費大眾

　　　　　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者，可能構成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七款之適用。

　三、網域名稱若涉有侵害他人商標權益之情事者，依臺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告之「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原則」，受理單位得依法院判決通知或具法律效力之和解書，進行網域名稱

　　　變更或撤銷其網域名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89.03.07. （八九）智商九八０字第八

　　　九００一五二七三號函）


